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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帶動實務的改變 

 2012年修法：法律明確、程序保障 

 程序駁回比率降低 

 更生認可比率提高 

 清算免責比率提高 

 

 



協商調解前置 

問題一：清算程序是否以協商/調解前置為必
要？ 

 現行法第151條第1項：「債務人對於金融機
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
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
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
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採協商、調解前置主義。 



協商調解前置 

案例1： 

    C先生因罹病而失明，長期入不敷出而欠債
，依靠政府補助生活，希望用清算解決債務
，扶律依法先聲請調解。一個月後，法院寄
通知來，除了告知調解期日外，也要C先生
在7日內表明曾經協商或調解的情形，並提
出清償方案。C先生覺得很奇怪，明明自己
已經沒有能力還款，律師也在書狀中寫得很
清楚，為何法院還要他提出「清償方案」？ 



協商調解前置 

問題一：清算程序是否以協商/調解前置為必
要？ 

 部分更生案件，因債務人基本上尚有餘裕足以清
償債務，或許有行協商/調解的實益。 

 清算程序，債務人基本上屬入不敷出之情形，實
難期待再與債權人協商還款，卻受限條文規定，
而須踐行一個幾乎不可能達成協議之前置協商/調
解程序，實屬程序上之耗費。因此，基於債務人
的程序選擇權、節省法院及當事人程序勞費，是
否有必要強制前置協商或調解，有待斟酌。 
 



協商調解前置 

建議修正第151條第1項： 

「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

請更生或清算前，得向最大債權金融

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
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清算財團 

問題二：清算財團財產的範圍？ 

現行法第98條： 

   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 

    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一
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 

    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或終結
前，債務人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 

    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
屬於清算財團。 
 



清算財團 

扶助律師遇到的狀況： 

 債務人被迫解除醫療保險 

 難以處分的不動產 

（ex：無經濟效益的原住民保留地、顯然難
以處分的共有不動產、公共設施用地等） 

 墊高更生方案應受償的總額，使每期清償
金額超出債務人收入支出餘額甚多（第64

條第2項第3款） 



清算財團 

建議增訂第98條第3項： 

   債務人下列財產，得自清算財團中扣
除：一、無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
。二、顯然難以處分之共有不動產。
三、為公共設施或其他原因顯然難以
處分之不動產。四、維持債務人身心
健康所需之醫療保險。五、債務人職
業上或教育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 



必要生活支出的認定 

問題三：債務人的必要生活支出如何認
定？ 

 現行法第81條第1項： 

   「債務人聲請清算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 

 現行法第81條第4項： 

   「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
並提出證明文件： 

    三 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 



必要生活支出的認定 

現採「一個蘿蔔一個坑」法： 

要求將膳食、租金、水電瓦斯
、交通、電信、教育、醫療、
扶養等支出一一列出。 

提供各項支出相應的單據。 



必要生活支出的認定 

扶助律師遇到的困難： 

1.債務人未留存單據，縱可重新申請，
也造成程序拖延。 

2.有些支出性質上難以提出單據，如膳
食費、扶養費。 

3.弱勢債務人無力獨自補齊單據。 

4.弱勢債務人連支出項目與金額都無法
完整說明。 

 



必要生活支出的認定 

法院認定差距甚大或不合理： 

1.直接以社會救助法「最低生活標準」認定
必要支出。 

2.部分案例中，若無單據即全部扣除。少數
案例甚至以陳報不實駁回聲請。 

3.扶養費金額與必要性，不同法官認定差異
極大。 

4.少數案例缺乏對於弱勢債務人處境的理解
。 

 

 



必要生活支出的認定 
案例3： 

   B小姐因幫前夫作保負債數千萬，今獨自扶養小學
2年級的兒子皮蛋，現聲請清算。因B小姐時常要
加班，又沒有親友可幫忙，所以每天皮蛋中午下
課後都先去安親班寫作業、吃點心，等B小姐晚
上下班後再去安親班帶皮蛋回家。B小姐所列聲
請前兩年每月的必要生活支出中，也包括安親班
費用並附上收據。兩個月後B小姐收到的法院裁
定寫說「受扶養人年逾6歲，非依法不得獨處之人
，應無補習之必要」，認為應該把安親班費用從
必要支出中扣掉。B小姐很慌張，擔心少算了這
筆錢，以後誰要幫她顧小孩呢？ 



必要生活支出的認定 

建議： 

比照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至5項修正 

 「債務人必要生活支出」及「扶養費」之
金額，以社會救助法最低生活費的一定倍
數或主計處公布之每人月消費支出的一定
成數，作為計算基準。 

 另予法院視個案狀況彈性調整的空間。 

 



不免責事由 

問題四：不免責事由明確化。 

 2012年修法後，以消債條例第134
條第4款不免責案例大幅減少。 

現多改以133條或第134條第2款、
第8款裁定不免責。 
 



不免責事由 

現行法第134條第2款： 

   「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
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 」 

立法理由： 

   債務人如有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
之財產，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出賣其
財產等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實係圖
自己或他人之不法利益，嚴重侵害債
權人之權益，自不宜使其免責。 



不免責事由 
現行法第134條第8款： 

   「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
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 」 

立法理由： 

    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
或有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
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
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
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
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
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
項協力調查義務等，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
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亦不宜
使債務人免責。 



不免責事由 

法院適用第134條第2款及第8款的疑問： 

1.未考量債務人是否具主觀上惡性、客觀
上是否嚴重侵害債權人權益（第2款） 

2.忽略法條明文以「故意」為要件（第8

款） 

3.完全以債務人「聲請時」之說明來認定 

 
 

 

 

 



不免責事由 

扶助律師可能遇到的狀況： 

1.債務人因遺忘、理解錯誤，未完整說
明其財產、收入、債務、債權，或說
明錯誤。 

2.債務人因不諳法律而在程序外清償個
別債務人。 

3.對法扶律師無信任感，於辦理案件初
期，多所保留。 

 

 



不免責事由 

實務上被認為第134條第2款或第8款的案例： 

 陳報之必要生活費用高於可處分支出 

 陳報之必要費用無單據 

 陳報之必要費用高於法官認定（扶養費） 

 陳報之薪資前後矛盾 

 程序外清償個別債權人 

 未陳報對第三人之債權（無求償可能性） 

 

 

 

 

 



不免責事由 

案例4：     

 D先生因生意失敗負債，有精神疾病而失業，靠政府補
助及親友接濟生活，聲請清算。法院函查發現D先生曾
投保甲公司、乙公司的保險，解約金分別為45,000元、
8,500元。 但D先生聲請清算時在財產收入狀況說明書上
只表明有甲公司保單，且未載解約金數額，僅手寫註明
「請法官幫忙我查」。法官就以D先生沒有陳報乙公司
的保單及解約金，而依照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第8

款裁定不免責。 

 D先生表示：乙公司的保單是快二十年前投保的，當時
只繳一期保費就辦理減額繳清，不需再繳交保險費，已
不記得有這件事，所以才未在財產狀況說明書上記載。 



不免責事由 

建議修正第134條第2款： 

「意圖自己或他人之不法利益，隱匿、毀損
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
權人之處分，致生債權人重大損害者。」 

建議修正第134條第8款： 

「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
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
行為，致生債權人重大損害者。」 



不免責後繼續清償 

問題五：關於消債條例第141、142條實務運作問題 

現行法第141條：「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

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

，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

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現行法第142條：「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

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

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法院

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不免責後繼續清償 

問題五：關於消債條例第141、142條實務運作問題 

 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可能發生僅部分債權
銀行對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部分銀行則

未聲請強制執行或參與分配，此將造成債

務人對部分債權銀行清償可能已達百分之

二十以上或甚至百分之百完全清償，但對

部分債權銀行則未達百分之二十、第141條

所定數額或甚至完全未清償，增加債務人
再次聲請免責之困難度。 



不免責後繼續清償 

扶助律師遇到的困難： 

 債務人因第133條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
，如何清償達141條所定數額，且使各
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 

 

 債務人受不免責或撤銷免責裁定確定後
，如何向各普通債權人清償，且使各
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
之二十以上？ 

 

 



不免責後繼續清償 

案例5：     

法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裁定E小姐不免責（依第133

條計算之數額為18萬元），於102年9月30日確定
。兩年後台○銀行聲請強執對E小姐扣薪一萬元。
連續扣薪18個月後，E小姐向法院再次聲請免責，
但法院卻駁回E小姐的聲請，理由是E小姐仍有債
權人○豐銀行的債權並未清償到應受分配額。E小
姐納悶：每月強制執行扣薪1萬元後，就無多餘的
錢還○豐銀行，為何○豐銀行不也去聲請強制執
行？這樣要被扣薪到什麼時候才能符合法院認定
的數額和比例呢？ 



不免責後繼續清償 

建議修正第141條、第142條：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設統一帳戶供債務人繼續
清償，並向各債權人分配其應受分配額。 

 債權人對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者，他債權人
應提出債權表，聲明參與分配。執行法院應
通知他債權人或公告之。經通知或公告仍不
聲明參與分配者，執行法院僅就已知之債權
及其金額列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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